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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文件要求，深入推进乌鲁 

木齐市 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结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新财预〔2021〕 

49号）、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乌财预函〔2019〕17号）相关要求，中国投 

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受乌鲁木齐市财政局委托，承担2021年乌

鲁木齐市1995年以前退休人员生活补贴项目（以下简称“补助

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按照乌鲁木齐市绩效评价规范，评价组运用经专家评审

通过后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以数据采集、实地调研、

问卷调查及访谈等方式获得的基础数据为依据，通过对项目

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绩效全方面的评价，及时总结专项实

施的经验做法，指出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

议，从而进一步完善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立项背景及目的 

为保障1995年以前退休人员待遇水平不低于其他同类人员，

实现社会再分配的公平性，提高此类人员的退休生活质量，体

现对老龄人口的关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在2010年下发了《关于对参加自治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社会统筹的有关退休人员实施生活补贴的通知》（新政办发

〔2010〕168号），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结合本市实际情

况制定《乌鲁木齐市生活补贴实施方案》。由此，1995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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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生活补贴项目在乌鲁木齐市正式推出。乌鲁木齐市社

会保险中心受市人民政府委托负责具体实施该补贴项目。 

（二）预算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根据《关于对参加自治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

会统筹的有关退休人员实施生活补贴的通知》（新政办发

〔2010〕168号），乌鲁木齐市财政负责负担本市关闭、破产

和困难市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补贴资金。实施生活补

贴资金由各级财政和相关企业分别承担。 

1.历年预算及支出情况 

乌鲁木齐市1995年以前退休人员生活补贴项目2018-2020 

年度共执行预算17846.16万元。其中2018年决算3088.8万元，

2019年决算2934.29万元，2020年决算2899.99万元。2018-

2020年度预算情况详见下表： 

 2018 年-2020 年补贴项目执行情况 

 

年度 

 

预算数 

全市享受补贴

人数（万人/ 

月） 

1 月-3 月

补贴数 

4 月-6 月

补贴数 

7 月-9 月

补贴数 

10 月-12月 

补贴数 

 

决算数 

2018 3088.8 2.2 772.2 772.2 772.2 772.2 3088.8 

2019 2934.29 1.8 733.5 733.5 733.5 733.5 2934.29 

2020 2899.99 1.8 725 725 725 725 2899.99 

 

2.2021年预算情况 

2021年初预算项目资金为2629.73万元，上年结转资金 

991.93万元，调减资金1055.95万元后，2021年度项目实际预算

数为2565.71万元。乌鲁木齐市1995年以前退休人员生活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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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2021年度执行预算2517.32万元，执行情况如下表： 

2021 年补贴项目执行情况 

 

（三）绩效目标 

1.总目标 

                             保证乌鲁木齐市1995年以前退休人员生活补贴发放，切

实解决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退休较早

人员基本养老金偏低问题，提高其生活保障水平。 

2.年度绩效目标 

（1） 产出目标 

①补贴发放人数18000人；②补贴发放次数12次；③补

助覆盖率100%；④资金发放及时性大于95%；⑤每次发放

补贴金额219万元。 

（2） 效果目标 

①有效推动扶贫事业的发展；②持续保障困难群众生活

质量；③项目受益群体抽样调查满意度达到95%及以上。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旨在通过评价改善部门的财政支出管

理，优化资源配置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本次2021年度乌鲁

木齐市1995年以前退休人员生活补贴项目绩效评价从政策制

 

年度 

 

预算数 

全市享受补贴 

人数（万人/

月） 

1 月-3 月

补贴数 

4 月-6 月

补贴数 

7 月-9 月

补贴数 

10 月-12月 

补贴数 

 

决算数 

2021 2565.71 1.7 641.43 641.43 641.43 641.43 25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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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实施角度出发，通过对项目立项、项目实施、资金拨付、

项目监控等各环节进行评价，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

出项目管理、绩效改善、政策引导等方面的措施与建议，从

而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方案制定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于2022年12月开始，评价组根据项目

前期调研情况与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进行

了访谈和资料收集，进行了方案制定和编写，明确了评价思

路、方法、内容和评价指标体系，针对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

中心设计了基础数据表、访谈提纲与合规性检查表，并设计

了项目受益对象满意度调查问卷。 

（三）绩效评价原则、方法 

1.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秉承科学规范、公平公正、分级分类、绩

效相关等原则，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财预〔2020〕10号）的相关要求，按照从投入到产出、效

果和影响力的绩效逻辑路径，结合2021年度乌鲁木齐市1995

年以前退休人员生活补贴项目的实际情况，通过指标设计和

量化分析检验公共支出的效果。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和项

目绩效等方面，综合考察项目的完成情况、取得的成绩及效

益，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总结经验做法，反

思项目实施和管理中的问题，以切实提升财政资金管理的科

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 

2.评价方法 

评价组按照经过专家评审的工作方案，运用文献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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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法、社会调查法、因素分析法、专家法等多种方法对项目

进行评价。 

（四）数据采集方法及过程 

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评审通过后，评价组严格按照工作方

案，于2022年12月开始全面实施社会调查工作，包括基础数

据采集、实地访谈、问卷调查等。具体数据采集方法和过程

如下： 

1.基础数据采集 

在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的支持和配合下，评价组完

成了基础表回收、汇总和整理工作。评价组根据市社会保险

中心提供的基础数据，对2021年乌鲁木齐市1995年以前退休

人员生活补贴项目资金安排执行情况、2021年项目实施情况、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等数据进行汇总、分

析。 

2.访谈调研 

为了解乌鲁木齐市1995年以前退休人员生活补贴项目的 

政策目标，2022年12月16日评价组对市社会保险中心相关负

责人员进行电话访谈，了解在本项目中各部门的职能职责、

组织管理、预算及执行情况。 

3.问卷调研 

为客观测定项目实施效果，评价组对乌鲁木齐市1995年

以前退休人员生活补贴项目受益对象开展满意度问卷调查。

本次调研在项目受益对象中随机抽取样本，通过调查问卷方

式对2021年度受益对象进行满意度调查。截至2023年2月  

8日，回收问卷50份，其中有效问卷4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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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规性检查 

为了解2021年乌鲁木齐市1995年以前退休人员生活补贴

项目实施管理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以加强财政资金支出预

算管理，加快实现项目管理和财政资金使用情况检查的专业

化和规范化，评价组对市社会保险中心开展数据核查。 

此次合规性检查主要包括项目立项、年度预算编制、资 

金使用、项目管理、财务管理的规范性以及年度项目产出效 

益等情况。评价组通过查阅立项依据、发展规划等项目决策 

有关文件，补贴实施意见、内部控制实施方案、业务操作流 

程和业务管理流程等项目管理有关文件，以及项目预算明细、

资金拨付凭证、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决算等财务有关文件，

对项目立项、项目管理监督制度、项目实施、资金安排情况 

进行核查。 

（五）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

〔2020〕10号）要求，本次绩效评价实施分为前期准备、过

程实施、形成报告三个阶段。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

〔2020〕10号），评价组对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项

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四个维度，通过数

据采集、访谈调研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对2021年度乌鲁木齐

市1995年以前退休人员生活补贴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评

价，本项目总得分为94.08分，绩效评级属于“优”。最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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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所示。 

项目绩效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项目决策 

项目立项 6 6 100% 

绩效目标 5 4.4 88% 

资金投入 6 6 100% 

项目过程 
资金管理 8 7.88 98.5% 

组织实施 11 9.8 89.09% 

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 8 8 100% 

质量指标 28 24 85.71% 

时效指标 10 10 100% 

成本指标 8 8 100% 

项目效益 满意度 10 10 100% 

合计： 100 94.08 94.08% 

 

（二）绩效分析 

项目决策类：项目决策指标从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 

投入三个方面对项目进行考察，项目决策类指标分值共计17分，

本项目实际得分为16.4分，得分率为96.47%。本项目依据《关

于对参加自治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有关退

休人员实施生活补贴的通知》（新政办发〔2010〕168号）规

定，贯彻2011年召开的关于95年以前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生活补

助发放工作专题会议精神，结合乌鲁木齐市实际情况设立，符

合乌鲁木齐市过早退休人员实际需要，与市社会保险中心职能

职责密切相关。本项目作为市社会保险中心长期性工作，按照

规定程序申请设立，界定明确，绩效目标明确量化。 

项目过程类：项目管理指标从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两个

方面对项目进行考察，项目过程类指标分值共计19分，本项

目实际得分为17.68分，得分率为93.05%。经核查，市社会保

险中心已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业务管理制度，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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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要求，但缺乏定期核查机制。财政部门

资金拨付及时，有效保障项目实施。 

项目产出类：项目产出类指标从数量、质量、时效和成 

本四个方面对项目进行考察，项目产出类指标分值共计54分，

本项目实际得分为50分，得分率为92.59%。2021年补贴资金

及时发放率100%，全年各类投诉渠道接收有责投诉0起，补

贴发放资格定期核查机制相对完善。 

项目效益类：项目效益类指标通过满意度对项目进行考 

察，项目效益类指标分值共计10分，本项目实际得分为10分，

得分率为100%。在项目受益对象中随机抽取样本，通过调

查问卷方式对2021年度受益对象进行满意度调查，该项目受

益群众满意度为95.23%。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乌鲁木齐市1995年以前退休人员生活补贴项目作为保障

1995年以前退休人员待遇水平不低于其他同类人员，实现社

会再分配的公平性，提高此类人员的退休生活质量的方式之

一，符合国家方针政策。2021年该项目覆盖全市8个区县，享

受补贴人数100%覆盖。 

（二）存在的问题 

1.绩效目标不够明确 

本项目整体目标为保证乌鲁木齐市1995年以前退休人员

生活补贴发放，切实解决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

会统筹的退休较早人员基本养老金偏低问题，提高其生活保

障水平。但项目核心理念在细化绩效目标中没有得到完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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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2.跨部门数据信息共享存在滞后 

目前，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实现了与市殡葬服务中

心、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税务及医保相关部门定期开展数

据比对。但是，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的信息资

源共享共用效率较低，与卫健、市场监管、司法、残联、民

政、银行等部门尚未建立统一数据共享交互长效机制，数据

共享存在滞后。 

五、建议和改进措施 

1.明确“绩效优先，目标明确”原则 

结合现阶段实际需要，明确政策目的，增强政策靶向性，

进一步明确项目绩效目标，量化项目数量、质量、时效、效

果等方面的绩效指标，根据项目目的设置合适的绩效指标，

做到可量化、可评估，并且要逐级分解细化绩效目标，同时

做好预算执行过程的绩效目标监控，预算执行过程发现与既

定绩效目标发生偏离的情况，要及时整改，加强专项资金监

管，从绩效监控、自评结果中提取有用信息，为各口径监控

日常项目管理及资金分配提供渠道。 

2.建立数据信息共享交互长效机制 

建议相关部门搭建数字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将市社保中心

与卫健、市场监管、司法、残联、公安、民政、银行等部门数

据实施共享互通，通过构建跨部门、跨地区、跨业务的整体联

动机制，实现高效惠民的协同办公模式，打通信息壁垒，推进

集约共享，实现业务集成联办。 

六、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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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受益对象的满意度等方面

进行抽样了解，数据存在一定的不全面性。 


